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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2〕第 11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2 年 1 月 6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更换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

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告》），称“基于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

作量及项目排期等实际情况”，众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（以下简称“众华所”）提出不继续担任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，你

公司拟聘任深圳久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久

安所”）作为 2021 年度审计机构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向相

关方核实并说明如下问题： 

1．你公司曾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正式续聘众华所为 2021 年度审

计机构。请详细说明你公司就 2021 年年报审计工作与众华所的沟通

情况，众华所就你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量的评估及项目

排期安排等情况，其提出不继续担任你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具

体时间和原因，你公司与众华所在审计工作安排、收费、审计意见等

方面是否存在分歧。 

2．因无法判断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光一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光一投资”）占用款项可收回性和坏账准备计提的准确性、

捷尼瑞基金相关案件涉及款项可收回性及或有负债金额、对光一投资

提供担保的质押存单可收回性及上述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，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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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所对你公司 2020 年财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（1）请说明你公司及众华所就消除 2020 年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

及事项及其影响所做工作（如有），截至目前的进展情况，预期消除

影响的可能性及具体时间； 

（2）请众华所结合公司 2020 年财务报告审计情况、2021 年财务

报告的审计工作开展情况（如有），说明是否关注到影响公司 2021 年

财务报告审计意见的重大事项，与公司在审计工作安排、收费、审计

意见等方面是否存在分歧； 

（3）请久安所说明是否已经充分了解公司面临的风险，已提取的

执业风险基金及已购买的执业保险能否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

赔偿责任，并结合自身财务状况量化评估是否具备承担连带赔偿责任

的能力。 

3．《公告》显示，久安所于 2021 年完成从事证券服务业务会计

师事务所备案，2021 年合伙人数量、注册会计师人数、从业人员数

量分别为 6 人、19 人、70 人。 

（1）请久安所说明截至目前已承接及拟承接的上市公司审计业务

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审计客户名称、所处行业、签字会计师及复核人

员、收费情况，并结合相关情况说明是否具备承接上市公司审计业务

的经验和能力； 

（2）请结合公司资产规模、业务复杂程度、分子公司情况及 2020

年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，久安所应对重大复杂事项的经验、专

业人员配备及对公司 2021 年度审计工作的计划安排等，说明久安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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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能够及时按照《审计准则》相关规定完成审计工作。 

4．请你公司审计委员会及独立董事就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

原因进行核实，是否存在其他原因或事项导致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，

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具备独立性及专业胜任能力。 

5．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1 月 12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并抄送江苏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

的责任。 

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 月 7 日 

 

 

 

 


